




















英屬開曼群島商駿吉控股股份有限公司及其子公司合併財務報告附註(續)
(金額除另予註明外，均以新台幣千元為單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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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由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過渡至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9號規定時，金融資產及金融負債之分類變動進一步相關資訊如

下：

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 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 保留盈餘 其他權益

會計項目 帳面金額 會計項目 帳面金額 差異數 調整數 調整數

放款及應收款(註)

現金及約當現金 $29,183 現金及約當現金 $29,183 $- $- $-

應收帳款 43,988 應收帳款 43,988 - - -

其他應收款 47,950 其他應收款 47,950 - - -

合  計 $121,121 合  計 $121,121 $- $-

註：本集團依照國際會計準則第39號規定分類為持有至到期日金融資
產與放款及應收款者，其現金流量特性符合完全為支付本金及流通
在外本金金額之利息。以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存在之事實及情況
評估，因經營模式屬收取合約現金流量，符合採攤銷後成本衡量之
規定，此外，於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對前述資產依照國際財務報
導準則第9號規定進行之減損評估並未產生差異。故於民國一○七
年一月一日並未產生帳面金額之影響。

D.其他影響

無此事項。

E. 依照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7號及國際財務報導準則第9號規定之相關附註
揭露，請詳附註四、附註五、附註六及附註十二。

(3) 國際財務報導解釋第22號「外幣交易與預收(付)對價」

此解釋規範，於適用國際會計準則第21號「匯率變動之影響」第21及22段
時，為決定原始認列相關資產、費損或收益(或其部分)使用之匯率，交易日
係企業支付或收取預收(付)對價所產生之非貨幣性資產或非貨幣性負債之
原始認列日。若有多筆預先支付或收取，企業應就預收(付)對價之每一支付
或收取決定交易日。

本集團原先對外幣銷貨交易，係以認列銷貨收入之日為交易日匯率，換算
為其功能性貨幣記錄，沖銷外幣預收貨款時另認列兌換損益。本集團選擇
自民國一○七年一月一日起推延適用此解釋，此會計原則變動並未重大影
響本集團認列與衡量，僅造成會計項目間之重分類。

(4) 揭露倡議(國際會計準則第7號「現金流量表」之修正

對本集團與負債有關之籌資活動，增加期初至期末之調節資訊，相關揭露
請詳附註十二。




































































































